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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儒家養老觀及其當代價值 
 

張舜清 * 

 

摘要 

 
儒家的養老觀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有形上根據，也

有現實原因。從表現形式上看，儒家的養老觀蘊含在儒家的

“孝道”思想之中，由於孝道在儒家那裏既有著形上的天道根

源，亦發揮著宗教性的功能，這使得蘊含在這一孝道思想中的

養老觀念也兼具了這兩種思想特徵，即儒家養老觀既是形上的

天道的要求，同時又具有宗教性關懷的內蘊。基於血親的自然

情感因素和人對老年生活狀態的憂慮則構成了儒家養老觀念

現實的、直接的緣由。這種由孝道維繫的養老觀念決定了儒家

對“老人”界定的特殊性和養老方式的特殊性。在家庭中，

“老”是相對於盡孝的義務而言的，而社會層面的“老”則需

要加以特殊規定，以便於社會層面的養老實踐。而在養老方式

上，這種由孝道維繫的養老觀也決定了家庭或子女是主要的、

基本的養老場所和主體，但國家或政府在宣導、維護這種養老

觀念上，以及為家庭養老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和保障方面，則

負有絕對的義務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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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儒家 養老 孝道 當代價值 

 

2014 年底，《國家治理》刊文稱，21 世紀的中國社會，將是

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人口老齡老化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亦會成為最重要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現象之一。目前，中國的人口

老齡化形勢已經十分嚴峻，未來將更加突出。中國已成為（發展

中人口大國崛起過程中）人口老齡化最為嚴峻的國家。更需要高

度重視的是，老齡社會將改變中國的國家發展基礎，事關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前途，關乎中華民族的未來。（原新，2014，

13-18）因此，如何應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如何解決養老問題，

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突出問題。中國社會是一個具有深

厚歷史積澱的社會，許多現實問題的解決牽涉到複雜的歷史傳統

與習俗問題，需要我們借助歷史思維來解決。養老問題同樣如此。

從傳統中國的現實來看，儒家養老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尊老、養

老道德傳統形成的思想基礎，在傳統中國的尊老、養老的道德實

踐中發揮著強大作用。那麼，面對當前嚴峻的養老問題，儒家養

老思想能夠為我們當前的養老實踐還能提供何種思路，還有多大

價值，是個頗值得探究的話題。本文的目的，即結合當代養老問

題，通過對儒家養老觀背後的思想根源及其養老方式的分析，探

討這一養老觀的精神實質，以及在當代實踐可能的問題和價值。 

 

一、儒家養老觀的深刻思想根源 

 

養老是儒家倫理的重要一環，是儒家倫理的應有之義，它有

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既出於深刻的形而上學的思考，也有著宗

教性的對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同時亦有著深刻的現實的原因。

從儒家倫理的形上依據來看，儒家倫理把天地父母的創造法則看

成人間倫理秩序的來源，天地父母的本然秩序倫理化，內在包含

著子女孝親的義務準則。《易經》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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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周

易．序卦傳》）《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

庸．第十二章》）張載也說“乾稱父，坤稱母。”1 （《張載集》，

西銘）儒家這些言論表明：天地父母創造萬物遵循著一定的秩序

和準則，而父子有親，老弱有養，是這一天地法則的體現，所以

“尊高年，慈孤弱”（《張載集》，西銘）便是天道使然。所以

在儒家思想中，尊養老人具有形而上學的意義，對人而言，這是

一種天定的義務、準則。 

在這裏面，儒家把父母創生這一人的生命的本源性與天地父

母創生萬物的本源性相提並論，這樣就賦予了創生後代的父母的

在人倫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意味著父母關係在由此而創生的一系

列的人倫關係中的先在性。所以，尊養父母就成為先在的、絕對

的義務。尊老、養老就蘊含在這一先在的、絕對的義務當中。從

儒家倫理的系統觀念角度來看，尊老、養老的這種形而上學意義

就蘊含在儒家的“孝道”之中。 

孝當然不能簡單地等同於養老，但養老無疑是孝道的基本體

現。而孝在整體儒家倫理中，發揮著立國之本、思想之源、德性

之本的作用。有子認為“孝悌乃仁之本”（《論語．學而篇第二

章》），《孝經》亦云“孝者，德之本也”（《孝經．開宗明義

章第一》），也即行孝乃安身立命之本。在這裏，我們不能只把

孝心、孝行看成是基於自然血親而產生的情感流露，固然自然血

親為孝道的確立提供了一種自然的基礎，但對父母之孝並不是單

純地連繫於對父母養育自己從而產生的“報恩”的功利意識上，

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思想根源。就像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所說的那樣，“對於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成年孩

子對於年邁而體弱的父母的責任，以及當父母去世之後還在延續

的失落感——這些情感可以在所有文化中發現。”（史華茲，

(1) 參見《張載集》的〈正蒙．乾稱篇第十七〉裏的第一段，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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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9）所以，對父母“反哺”、“報恩”這種意識體現不出

儒家孝道的深刻性。實際上，孝道在儒家那裏有著深厚的宗教性

內蘊，是儒家對個體生命的安頓、族群生命之延續、生死問題的

一種終極性的道德關懷，是集具有宗教性儀式的祖先祭祀、天道

設教、個體與群體生命之維繫為一體的一種宗教性的道德哲學。

也正因為如此，它才構成了儒家倫理中一項基準性的倫理觀念，

成為平治天下、治國、齊家和做人的根本，成為建構整體社會生

活的思想基礎。是故《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孝經．三才章第七》）

行孝就是天道在人倫中的體現，而養老是孝道的基本內容，所謂

“孝者，善事父母也”，2 因此在儒家看來，養老對於我們人類

來說，實際上是一種無條件的義務，是一種有宗教性特徵的信仰

體現。它既是個體的責任，也是社會整體的義務。 

我們強調儒家養老思想的形而上學意義和宗教特徵，並非否

認促使人們重視尊老、養老的一些現實的諸如情感的因素。現實

的情感要素在激發人們尊老、養老的意識方面，有時會有著更為

直接的影響。所以儒家並不否認這方面的作用，同樣也注重借助

情感的渲染來促成孝道（養老蘊於其中）的實現。比如《詩經》

和《論語》中多有對父母養育子女之艱辛、以及子女思其父母辛

苦當思回報的語句，以及對一些在對待父母方面顯得“刻薄寡

恩”的行為的譴責。如《詩經．小雅．蓼莪》所載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生養子女之艱辛不僅

激發了子女報恩的意識，對父母的思戀也成為子女的情感寄託。

《論語》中孔子對宰我質疑為父母守喪三年日期過長的譴責也同

樣讓人印象深刻。不過，守喪期限多長和對父母是否有真摯的情

感應當是兩回事，孔子這裏堅持的，我認為更具有宗教的意義，

是以“通喪三年”的形式固化孝親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的表現。 

(2) 參見許慎《說文解字．老部》，《爾雅》亦有相似言論：“善事父母曰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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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儒家養老思想的這種宗教意味並不具有西方宗教意義

上的超越性，它實際上是與現實問題融為一體的思想觀念， 是在

解決現實問題上表現出來的類似於宗教的一種功能。現實性仍然

是儒家倫理的本質特徵。譬如對於個體生命的安頓和生死問題的

考量，這無疑是有宗教性的問題，但儒家對此的解決卻是將此問

題化解在家庭生命的綿延之流中，是通過祭祖、養老、撫幼這種

方式把個體對生死問題的憂慮不安消解於無形之中。葛兆光曾這

樣評述儒家這一觀念： 

 
“對於祖先的重視和對於子嗣的關注，是傳統中國

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念，甚至成為中國思想在價值判斷

上的一個來源，一個傳統的中國人看見自己的祖先、自

己、自己的子孫的血脈在流動，就有生命之流永恆不息

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這生命之流中的一環，他就不

再是孤獨的，而是有家的，他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在擴展，

生命的意義在擴展，擴展成為整個宇宙。”（葛兆光，

2009，24） 

 

傳統中國人的這種家族生命感常常可以通過一個家族的家譜

感受到（我相信現在很多人已經看不到自己的家譜了）。當我們

看到家譜那樹狀的結構時，它儼然就是個體生命的放大，心底便

油然而生一種存在感、真實感、歸屬感，甚至伴隨著一種自豪感、

興奮感，頓時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根的，是有生命力的。這種因

家族生命的綿延而給個體生命帶來的安頓感，無形中加強了人們

對構成這一綿延之流的重要舉措——養老——的責任感和維護意

識。 

最後，我們要補充一點，養老觀念的產生也有一種普遍的緣

由，那就是人皆有一老，而老是人生相對脆弱的階段，難免需要

外界力量的扶持，應當說，養老觀念的產生，也是人類個體對終

老階段生活狀態憂慮的一種心理反應。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

完完整整、自始至終的得到保障，但人的生命並不會總處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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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強”的狀態之中，這難免會對老年狀態是否老有所養產生一

種企盼。儒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比如荀子就說“使生死終始若

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又說“生死俱善，人道畢矣”。

（《荀子．禮論》）可見，這也構成儒家重視養老的一個緣由。 

 
 

二、對何者為老及養老方式的分析 

 

如上，儒家養老觀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既是儒家倫理中

具有始基性的觀念，又是整體儒家倫理實踐中的關鍵內容之一，

因此儒家十分重視尊老、養老。對於儒家而言，養老不僅是個體

絕對的義務，也是一項整體的社會義務。它不僅構成儒家倫理日

常領域的重要內容，也是儒家建構理想社會的基本內容。 

比如孔子在闡述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時，就把“老者安之”看

成理想社會的重要內容。（《論語．公冶長》）在孟子那裏，養

老則屬於“仁政”的重要內容，甚至可視為推行“仁政”的基

礎。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甚至為養老制定

了具體的生活保障和評價標準：“七十者衣帛食肉”，“頒白者

不負載於道路”，等等。（《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諄諄告

誡統治者有責任建立相應的禮法機制，以使“少者以長，老者以

養”，否則“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荀子．富國》）而這將

不是“治世”的表現。把老有所養與“治世”聯繫起來，這種思

想在《禮記．禮運》中那段關於“大同社會”膾炙人口的經典表

述中，更加廣為人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可見，儒家十分重視尊老、養老，並且賦予養老在政治生活

中以極為重要的地位。現在的問題是，儒家如何理解“老”，換

句話說什麼人才可以稱為“老”，養老又是如何實現的呢？不同

的養老主體承擔的道德義務又是怎樣的呢？由於傳統中國社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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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家國同構的結構模式與今天的社會結構有著質的區別，因此

這些問題也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問題。 

我認為，儒家所謂老及其相應的養老方式，至少應該從兩個

方面來加以理解和界定，並且要區分兩個領域。 

一般而言，根據執行主體不同，養老大致可以區分為兩種基

本方式，一種是個體養老，一種是社會養老（包括國家、政府或

其他社會組織）。根據養老實現的領域或範圍來看，養老相應可

區分為家庭內養老，和家庭外養老。從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儒

家倫理的角度來看，所謂個體養老，主要是指成年子女對父母應

盡的養老義務，這種養老方式由於通常限定在家庭單位內，因此

也即家庭養老。此外的養老，即家庭外的養老。由於傳統中國社

會是一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在家和國之外的一般性社會組織很少

存在，所以家庭外的養老，或者說社會養老，主要表現為政府和

國家層次的養老。這兩種方式的養老，在家國同構的古代社會，

其對養老主體的要求是不同的，對於“何者為老”的規定也是不

同的。 

首先，從個體養老或家庭養老的角度來看，“何者為老”並

沒有一個確切的年齡界限，或者身體機能衰退的生理規定。因為

根據儒家的孝道，養老首先表現為子女善事父母的義務，在儒家

看來，這種“天經地義”的事情本身已經賦予父母“長者為尊”

的地位。也就是說，對於家庭中的成年子女而言，奉養父母本身

就屬於養老的範疇，也就是父母無論是否高年，對於子女而言，

他們都是家庭中的“二老”。這種意義上的“老人”並非是年齡

上的規定，也不是出於身體機能衰退認識上的規定，實際上是一

種倫理性的老年規定。這種意義上的“老人”，不管他是否已經

鬚髮皆白，也不管他是否已經五十歲、六十歲還是七十歲，對於

已經從事生產、並有一定家庭經濟權的成年子女來說，他們的長

輩（主要是父母）已經構成他們行孝的對象，成為他們履行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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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的道德主體。這種意義上的養老，對子女而言是絕對的義務，

也是傳統中國社會養老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 

但是，這種意義上的老，只能限於家庭子女實踐孝道的領域。

它不能成為社會尊老養老的觀念基礎。因為對於社會而言，脫離

年齡標準和生理機能上的認識，我們就很難判斷何者為老，也難

免出現對“老年群體”的泛化理解，因此對於個體而言也就不能

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要求，對於政府和國家而

言，也勢必無法承擔和執行對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的養老義

務和職能。因此依據某些標準界定何者為老是必要的。另外，設

定何者為老的標準，既方便了相關主體承擔養老職責和履行養老

義務，也對不養老、棄老行為是一種限制。因此儒家對於何者為

老作了相應的說明、規定。在儒家的典籍中，對於何者為老的認

識，《禮記》有一段話被廣為引述。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

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

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禮記．

曲禮上》） 

 

在這裏，從字面的意思看，七十歲的人才可以稱為老。把七

十歲稱為老人從古代中國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來看，似乎這是一

個苛刻的標準。因為古代的物質生活條件遠沒有達到今天的生產

水準和醫療水準，社會的政治文明也遠沒有今天的狀態，那麼在

一個物質生活條件相對低下，人與人的關係主要以奴役和剝削為

主的生存狀態下，人的生理機能在七十歲之前是否還能保持在

“不老”狀態，是十分值得疑問的。所以對於以七十歲為老，我

們不得不追問這種界定的背後原因。 

我們注意到，《禮記》以七十為老，後面還有一個當此之年、

老之為老的義務標準，即“而傳”。這是說，當人進入七十歲時，

人就可以不再從事具體勞動，而只須動動口把自己的生活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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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傳之子孫後世即可。應當說，這是使“老者安之”的一個硬

性標準，即人到了七十歲的時候，如果我們還讓他從事各種勞動，

已經是悖理、悖德的行為。聯繫到《說文解字》和孟子的相關言

論，我們也能明白這一點。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老，考也。

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也。”孟子說“頒白者不負載

於道路”。（《孟子．梁惠王上》）由是我們可知，以七十為老，

是由於進入七十歲的人，通常的狀態是身體機能已經表現出極為

顯著的衰老狀態，即“鬚髮變白”。對於這個年齡段的人，社會

就有義務讓其免於體力勞動和徭役等。 

我想，以七十歲身體機能出現明顯變化為老反映了儒家深刻

的社會關懷。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對於老之為老和老年的定

義，我們很難作一個數字化的規定。即使當今聯合國對老年的定

義，把 65 歲作為一個老年的標準，它本身也有許多可存疑的地

方，因為如果從身體機能衰退的角度考察，個體進入衰退期的年

限是有相當差異的。有人在六十歲的時候還能稱為壯年，有人則

已經進入生命終結的階段。所以當我們無法確切把握老年的標準

之時，根據某種顯著的標誌進行硬性規定，以督促相關主體履行

必要責任和義務就是有必要的，也有其合理性。也就是無論我們

怎麼看待何者為老的問題，讓身體機能大不如前、鬚髮皆白的人

還不得不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不得不自謀生路的話，這個社會

就是“有病的”、缺乏正義的社會。一旦這種認識被觀念化或成

為習俗，就會成為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督促相關主體，比如老

人的子女、政府盡好自己的責任。特別是對政府而言，這種規定

考驗著政府的人道情懷和責任意識，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觀念限

制，假如社會普遍具有“七十老而傳”的觀念，那麼政府讓七十

以上的老人還去服役、自謀生路、不給予特殊照顧等，就是不義

之舉。 

但是，無論怎樣，以七十歲為老，這個標準的確顯得過於生

硬，俗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說明在古代社會，人活到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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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少的，這說明以此為老的年限標準也顯得標準過高，如果單

純以此為限，就會導致大量實際上已經進入老態的人無法得到生

活保障。至於《禮記》中講的“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等，

這部分人就更少了，對“耄”與“期頤”之年給予特殊的照顧，

其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尊養老人的實際意義。所以儒家在看待何者

為老的問題上，並不是硬性的，而是相對靈活的。在很大程度上，

一個人是不是已經進入老年，取決於他的身體機能是否已經進入

衰退期。《論語．季氏》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這裏面已

經把血氣既衰視為老年狀態的表現。《禮記》的認識和此是一致

的，即雖然《禮記》把七十稱為老，但並不是說人到七十血氣始

衰，而是認為“五十始衰”，此時對人體就要給予特殊對待和調

養，所以《禮記》說“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

八十非人不暖，九十雖得人不暖矣。”（《禮記．內則》） 

應當說，不管是以五十還是七十為老，或者像《禮記》那樣，

把人的生命歷程按十年一限劃為若干個階段，並規定相應的對

待，這其實都顯得機械，並不能保證一個人在需要照顧時獲得及

時和穩定的護養。所以儒家雖然按照一般的常識對人的老年界限

進行了說明，但對養老的保障機制儒家顯然更加側重孝道的實

踐。因為儒家的孝道，並不把年齡作為行孝的界限，也不把生理

機能衰退的某種表現作為標準，而是取決於血緣輩份。也就是對

於成年子女而言，對父母長輩的孝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無論父母

長輩是不是處於“高年”或進入了身體衰退期，作子女的都有義

務和責任給予他們特殊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這樣儒家通過孝

道就消解了上述標準的局限性。在以小共同體為基本生活模式的

傳統社會中，在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中，在政府履行職能存在諸

多限制的情況下，這種側重依託孝道而實現的以家庭養老為主的

養老方式，是有其現實合理性的。 

如果我們說儒家側重家庭養老而忽視政府和社會在養老方面

的職責，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儒家那裏，養老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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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或家庭的一項絕對義務，但它並不只是個體或家庭的責任，

國家或政府同樣具有責無旁貸的義務，只是與家庭養老相比，國

家和政府在養老方面，承擔著特殊的職責。在家國同構的古代社

會，由於提倡孝道、鼓勵尊老養老被視為建構社會的基礎內容，

是統治者安邦定國的重要手段，所以國家或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在

全社會範圍內宣導尊養老人的觀念，並運用國家機器維護之、實

踐之。所謂“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

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禮記．鄉飲酒義》）

“因此，對於儒家而言，國家或政府有責任利用國家或政府的權

威在社會上培育起尊養老人的理念。在這個層面的國家或政府形

式的養老，通常都是象徵意義的。比如通過賜物、免徵租稅、賜

予爵位官銜、垂詢存問等形式，3 給予老人特殊的榮譽和優待。

這些通常都是象徵性的。比如賜物，這並非是一種來自於國家的

對老年人長期的生活保障，因為這種賜物範圍是很有限的。比如

漢文帝曾下詔曰：“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

鬥；其九十已上人賜帛二匹，絮三斤。”（《漢書．文帝紀》）

但是在物質醫療水準比較低下的古代社會，能活到八十以上的人

是相當稀少的，所以這種賜物本質上是象徵性的。正如有的學者

認為的那樣，“西漢朝廷對這類在社會總人口中只佔極低比率的

老人，實行一些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優待賜予，無非是封建王朝的

一種敬老養老姿態而已。”（謝元魯、王定璋，1994，6） 

但是，我們如果認為儒家把國家或政府的養老責任只限定於

一種象徵性的作用，顯然又低估了儒家“以民為本”的倫理智

慧。國家或政府在養老方面，實際上擔負著更為重要的責任，即

國家有責任有義務使家庭養老獲得必要的人員、時間和物資上的

保障。政府在這方面失職，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政府，其存在合法

性也將受到質疑。所以政府要使家庭養老成為現實，就必須為家

庭養老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孔子主張“富民”，（《論語．

(3) 關於這幾種形式的具體內容可參見蕭群忠，2000，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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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孟子主張“制民之產”以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總之，國家或政府必須為家庭

能夠實踐養老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和保障，這是實現老有所養的

政治前提和經濟前提。 

由是，在傳統中國，養老雖主要是家庭的責任，但國家或政

府的責任和作用同樣是巨大的，甚至起著更根本的意義，因為國

家或政府的行為決定著家庭是否具備養老的物質條件。從這種意

義上說，養老問題歸根結底是政府的責任。 
 

三、儒家養老觀的當代價值 

 

儒家以孝道為基礎的養老觀念，在當代還有實踐的可能性和

價值嗎？畢竟當今已經不再是儒術獨尊的社會，不是儒家思想佔

據主流地位的社會。在今天的社會中，原始儒家思想賴以建立和

存在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那種以宗法倫理為特徵的小共同

生活已經不是中國社會普遍的生活模式了。即使在某種意義或程

度上，這種小共同體的生活結構仍然存在，也僅限於特定地區的

極少的個案，或者收縮為現代普遍的“三口之家”或祖父母——

父母——子女為主體的家庭模式，傳統中國那種大家族的生活模

式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倫理關係已經不能全體適用於當代家庭。並

且，當代的家庭模式也並非完全是一個由父系主導的家庭模式，

特別是對於獨生子女家庭而言，女方父母同樣是這一家庭的組成

部分，在現行法律上，養老不只是對男方父母的義務，也是對女

方父母的義務，這無形中極大增加了子女的負擔，尤其對於普遍

存在的“4+2+1”結構的家庭來說，這種情況就更為突出。所以

傳統的由孝道維繫的儒家養老模式在當代實踐的可能性和價值就

不能不成為一個問題。這正如蕭群忠先生所說：“在現代中國，

孝不能再發揮傳統中國那樣唯一強勢的養老作用，因為社會條件

變了，生活方式變了，孝道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變了，這是不以

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蕭群忠，2009，51-54）但是，這並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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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儒家這一由孝道維繫的養老理念在當代已經失去了實踐的

價值和意義，相反，我認為它在安頓個體生命，培育優良社會風

氣，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如果我們認為宗教化的孝的實質完全在於延續家族香

火和種群生命的話，那麼孝道的宗教功能在當今的確大大弱化

了，由此維繫的養老功能也勢必會受到影響。這是因為傳統的家

族生活模式在當代中國已經難以維繫，生男傳宗接代、延續香火

的觀念在“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影響下，事實上已經崩潰。

大量的家庭實際上只育有一女，而且由於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人

心，子女隨誰姓也不再像傳統那樣隨男方那麼固定，因此借助“子

子孫孫無窮盡也”的想法延續家族生命已經不太可能。因此傳統

孝道在宗法倫理層面要求子女對老人盡孝的絕對義務現實中已經

難以確立。但是孝親的生物基因和情感因素仍然存在，事實上，

這也是孝道得以維繫的重要基礎，這一基礎具有恆久性，我認為

借助我們人的理性不斷提升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孝親意識、培育

孝親的觀念，對於個體生命安頓和人際和諧仍然能發揮巨大的作

用。 

誠然，傳統的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家庭”

作為建構社會的基礎單元的性質並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正常情

況下，每個人的出生都是出生在一定的家庭中，都是由家庭撫育

長大成人的。家庭中的核心關係——父母子女關係——這一在傳

統宗法倫理中起基礎和主導作用的人倫關係仍然存在。父母養育

了我們，我們又養育自己的兒女，父母——子女——父母——子

女，這一生命延續鏈條儘管可能不再是以男方為中心，也不再是

因多子而構成的樹狀的大家族式的譜系結構，但它仍然是存在

的。這就意味著父母與兒女之間互相扶助的天定義務存在，也就

是天地人倫的基本常理仍在。另外個人的生死問題也仍然可以從

所謂“核心家庭”結構中獲得解決。也就是，孝道的宗教功能雖

然大大弱化了，但這種功能本身並未缺失。個體仍然可以通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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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人、撫育下一代來確立個體生命的意義，感受生命存在的真

實。當一個人把個人的生命不純粹看作一種孤立的肉身存在時，

他個人的生命也就有了安頓。在中華文化中，家庭仍然常常被中

國人視為個體生命安頓的場所和精神寄託的家園，父母能否安樂

地生活，子女能否健康順利的成長，仍然是相當多的中國人生命

存在的終極所向。我們還要看到，精神價值多元化是當今中國的

一個現實，雖然無神論在精神領域居於主流的地位，但這並不意

味著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人不需要精神生命的安頓。然而，當神

並不光顧你的心靈，當某種哲學觀念和意識形態不能讓你有一種

歸宿感的時候，家卻起著這樣一種作用，對父母之愛和嚮往仍然

可以為你提供心靈的安頓。俗云“父母在哪，家就在哪”，正是

反映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和精神上的自我安頓。 

其次，儒家的養老理念對於培育優良社會風氣，弘揚社會正

氣也有作用。儒家的養老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和儒家的“人本”理

念聯繫在一起的，反映了儒家的“人本”精神，而這一精神和社

會文明的發展趨向是一致的，是文明社會的內在要求。我認為，

儒家養老理念中蘊含的這種人本精神一個突出體現即儒家對於養

老的重視，並非純粹是出於老者的工具性價值，不是單純從這方

面思考問題。不能否認，“老人有用”這種功利性取向，也是構

成人們重老、養老的一個動因。這在人類歷史中，有著正反兩方

面的證明。從反的方面看，流傳於各國歷史中的一些棄老風俗，

其基本原因就是認為“老人沒用了”；而從正的方面看，老年人

由於生活閱歷豐富，儲存的生活經驗和技能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優

於年輕人，於是為了從老人那裏獲得有益的知識和經驗，人們往

往又會重視老人、贍養老人。儒家也並不否認老人的這種價值，

這同樣也是儒家重視養老的一個原因。比如《尚書．泰誓》云：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發，則罔所愆。”養老理念中也蘊含著

政治功能，這也是沒有疑問的。如《大學》云：“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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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這裏明確地把“尊老、恤孤”視為了

“絜矩之道”的內容。這些都說明，儒家養老理念中也具有一種

功用性的價值取向，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儒家僅僅重視養老的功用

價值，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我看來，儒家養老理念

中凸顯出來的濃厚的人本價值，才是儒家重視養老更深刻的原因。 

在儒家那裏，尊養老人是人之為人的重要表現，是決定人之

為人的仁心或良知的呈現。孟子說“親親仁也”（《孟子．盡心

上》），有子認為“孝悌乃仁之本”（《論語．學而》），而“仁

者，人也”，（《中庸．第二十章》）這些思想表明，孝養老人，

這是仁心的體現，是成人的根本。沒有對老人的尊重與贍養，人

之為人的生命本質和意義也就無法得到確證。王陽明把孝親視為

良知的呈現，認為孝是純粹的人的天理良心的表現，是人性的所

在，因此孝養老人便是成全人生、確證生命意義之根本。“知是

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

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條件。卻是

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

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

然後去種根。”（王守仁，2004，6） 

由此可見，在儒家那裏，養老絕對不只是出於功用性的考量，

而是在於實踐養老完全是生命本性的要求，是人格確證、提升人

的生命意義的所在。正如張祥龍所說，孝親“是與人的良知實體

無別的內相，擺脫了它，不管有多麼堂皇的藉口，也就斷滅了人

的種性和良知。”（張祥龍，2015，1-6）由於孝養老人源於仁心、

本於良知，所以在儒家那裏，養老的政治功能和其他功用性價值

便是附帶性的，是從屬於“仁”的東西。所以我們是否孝親、如

何孝親並非基於功利考量，本質上它凸顯著人本價值。只要我們

是人，我們就應當以人的意識對待人的生命的任何一階段，維護

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不能人為排斥老年人，假如我們讓“頒白者

負載於道路”（《孟子．梁惠王上》）、“ 老稚轉乎溝壑”（《孟



24     中外醫學哲學   

子．滕文公上》），又怎麼能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

聖治章第九》）呢？ 

我們還應看到，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中，人的生命價值是和天

地萬物的生命價值聯繫在一起的，假如我們連作為人的老人都不

能“善事”，又遑論“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從而“參贊天地

之化育”，（《中庸．第二十二章》）並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

仁”呢？ 

由是，像孟子所講“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鰥、寡、獨、孤

四者”，（《孟子．梁惠王下》）《禮記．禮運》所云“矜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以及張載所說“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

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張載集》，西銘）之類，

我們便不能單純看作儒家出於政治功用的考慮，它同樣體現著儒

家深刻的人本關懷。而這種人本關懷，與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向是

一致的，也是我們當代社會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認為，在當代弘

揚儒家的養老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值得我們對其認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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